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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

第一五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0 分 

二、地  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(二樓會議室)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吳副召集人宗錤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愛婷 

四、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五一次委

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備查。 

六、報告案： 

(一)「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東光段 726 地號等 1 筆土地」開

發許可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二)「財團法人坤泰文教基金會新竹市東光段 849、850 地號等 2 筆土

地」開發許可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三)「葉雪霞等 2 人新竹市中華段 10 地號土地」開發許可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四)「元方建設新竹市中華段 10 地號土地、集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」

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五)「喬富建設新竹市東山段一小段 986 地號等 2 筆地號土地」都市

設計審議報告案 

規劃單位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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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審議案：  

(一)「惠昇建設新竹市國道段 1108 等 1 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(第

二次變更設計)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本案變更設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： 

(1) 有關本次變更取消 10 樓之中繼機房，請補充該層變更後平

面圖說，以利對照審視。 

(2) 有關 P.6-1.1 基地開發之交通衝擊影響評估乙節，經查部

分路段服務水準等級之分析結果顯有誤，請確實評估分析

並補充相關修正資料。 

(3) 有關於人行道種植落羽松，恐嗣後其根系易致舖面隆起，

另於後院處密植垂榕，請考量後續成長其枝幹將變粗，建

議替換樹種。 

(4) 請補充說明建物外觀色系(偏白)設計構想。 

(5) 有關法定汽車位僅規劃 112 位，尚未能滿足每 1 住戶單元 1

輛乙節，請補充相關規劃說明。 

(6)交通處意見： 

     ○1 本案變更設計主要為中庭廣場增設一景觀水池（4-2 頁）、 

       建築立面（5-1 頁）及減少一機車停車格，景觀水池細部 

       設計詳見 7-8 頁，惟平面圖上綠色曲線狀新設物品則未交 

代，請補充說明。 

             ○2 報告書 7-13 頁，消防動線分析部分，雲梯車無法駛入中

庭草皮，另埔頂三路之停放位置似亦難以駛入，請再次確

認或調整植栽位置。 

             ○3 報告書 6-1.6 頁，大眾運輸系統部分請更新資料，凡設站

地點距基地超過 500 公尺者不計入。  

(7)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             ○1 本案位屬「擬定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

（新竹市部分）（光埔及關長重劃區部分）細部計畫」範

圍內，本區已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公告發布「高速公路新

竹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（新竹市部分）（光埔及關

長重劃區部分）細部計畫(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、都市

設計準則及開發獎勵要點)專案通盤檢討」，惟考量原審議

案前經 100 年 10 月 12 日第 120 次委員會議同意，故本次

變更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都市設計準則及開發獎勵等查

核表係依原計畫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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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○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： 

A.容積率：附表三所填列之數據與 P7-1 容積檢討不符，

請確認。 

B.最小建築基地：附表三備註欄應填列第二種住宅區相關

之規定，請確認，並請標示對應頁碼。 

C.停車空間：附表三備註欄應標示汽車及機車位檢討計算

式之對應頁碼，請確認。 

D.離街裝卸場：附表三管制內容說明：「總樓地板面積未

達 2,000 平方公尺者，免設裝卸車位」係針對非住宅及

非辦公使用之樓地板面積，若無請取消填選，勾選免設

即可。 

             ○3 開發獎勵： 

A.ΔV1 綜合設計放寬及ΔV4 增設停車空間獎勵：請逕依

「建築技術規則」及「新竹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

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，並請於附表三備註欄標示對應頁

碼。 

B.ΔV5 配合開發時程：請於附表三備註欄標示對應頁碼。 

             ○4 基本資料書表： 

A.P.1-3 建築計畫資料表之「案件送審範圍及條件說明」

欄位，請加註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

議作業程序」第 6 點規定。 

B.報告書內文涉及本次變更之案名，建請加註「第二次變

更設計」。 

             ○5 敷地及開發計畫：請檢視規劃於開放空間之景觀水池深

度，並說明其安全防護措施。 

             ○6 相關法令檢討查核： 

A.P.1-5.1 及 P.1-5.2 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查核表

部分，請補附變更後之相關資料。 

B.P.7-1 面積檢討表內部分數據誤植(如：屋頂層之增減

額、基準樓地板面積……)，請查明修正。 

2.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

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乙份送業務單位審核後，再予依規辦理備 

查(報告書五份、電子檔光碟片二份)。 

3.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，請申請者於審查通過日起 3 個月內提送 

備查資料，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，並應重新申請。 

八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5 分。 

 


